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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安委办转发《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电话通知》的通知
各县（市）安委办：
现将《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电话通知》转发你们，并提以下要求，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一、各县（市）、各相关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电话通知》和第二阶段督查检查的重点内容，扎实开展好检查和督查工作，严格按照《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德府办明电〔2017〕13号）要求，迅速行动起来，全面开展安全大检查工作。
二、各县（市）、各相关单位要认真按照大检查部署要求，认真开展自检自查自改，及时梳理、汇总有关台账资料，做好迎检准备。
 
联系人及电话：杨从品，2127016，邮箱：190148595@qq.com
　　          
附件：

1.《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电话通知》
   2.第二阶段督查重点内容

德宏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9月4日
附件1
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切实
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电话通知
各州、市安委会办公室，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
根据《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全国安全生产大检查综合督查的通知》（安委明电〔2017〕5号，以下简称《综合督查通知》），为做好有关工作，请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及时报告情况。各单位要针对第一阶段各级督查、检查发现的问题整改的基础上，将《综合督查通知》精神迅速向本级、本部门主要领导报告。
2、 抓紧研究准备。要针对综合督查和考核重点，州、市政府领导要迅速组织重点行业领域监管部门进行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全面展开全覆盖专项督查行动。省级相关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组织会议，传达《综合督查通知》精神，研究落实方案，立即展开专项督查检查行动。
3、 完善台账资料。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按照综合督查内容和考核要点，抓紧查缺补漏，及时完善台账资料。
4、 迅速传达部署。《综合督查通知》要按照属地负责的原则，迅速传达到每一个基层单位、部署到属地所有企业。
5、 强化痕迹管理。要严格按照强化过程管理、结果管理的要求，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每一项行动，都要及时完善痕迹资料，做好检查准备。
此通知落实情况，请及时电话反馈。
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8月29日
附件2

第二阶段督查重点内容
省安委办各督查组，省级各有关专业督查组：
前阶段，各级、各部门以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动没动、查没查、改没改”为重点，全面开展督查检查，强化工作推动，确保了阶段性任务的完成。但从督查、检查、工作调度的情况看，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进一步强化措施。为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大检查各项工作措施落细落实富有成效，现将第二阶段督查检查重点明确如下：
一、突出第一阶段薄弱环节
政府层面：一是方案照抄照搬，上下一般粗；二是没有按要求进行自查自改；三是个别州市政府至今没有组织督查；六是安全生产大检查宣传力度不够；四是没有及时汇总完善自查自改台账资料；五是开展“五个一批”、“四个一律”工作力度不够。
部门层面：一是行业主管部门督促、指导、检查力度不够，少数企业至今未按照安全生产大检查的要求开展自检自查；二是县级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100%的要求，对辖区内企业开展检查还有漏洞和盲区；三是重大事故隐患底数不清，监管责任不明；四是监管执法力度不够，没有严格按照要求对非法违法生产行为进行依法处罚；五是重大事故隐患应查尽查不到位。
企业层面：一是企业安全生产主任责任落实主动性不够，把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等同于每月例行检查，自查自改走过场；二是部分企业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与执行情况不相符，规范化达标资料与现场安全管理出入较大；三是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应查尽查、应报尽报不到位，整改不到位；四是重大危险源、重大事故隐患情况不明、底数不清，监管措施不力。
二、突出第二阶段重点内容
要针对第二阶段时间过半，但效果不好的问题进行督查检查。重点突出：一是各级、各部门督查检查发现的隐患和问题的整改落实，立行立改，务求实效；二是对标对表深入企业督查检查，县级部门按照100%全覆盖检查；三是按照网格化监管模式，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工业园区）落实监管责任，强化监管检查；四是对下级督查检查情况进行抽查，对落实查封、扣押、停电、停供民用爆炸物品、吊销证照和停产整顿、关闭取缔、上限处罚、追究法律责任“四个一律”等措施措施情况不力的，提出追责处理意见建议；五是严格监管执法，按照“五个一批”、“四个一律”的要求，对督查检查发现的每一项违法违规行为，执法处罚到位；六是对各级督查检查发现的重大隐患和问题及时提交同级政府实施挂牌督办，明确整改责任、督办责任，确保限时整改到位。
三、突出国务院安委会综合督查考核重点内容
主要突出国务院安委会9月份对我省综合督查考核内容进行督查：一是落实大检查工作责任情况。重点检查各地区建立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责任制，层层落实责任措施，广泛宣传发动，组织全面开展自查自改等。二是严格安全监管执法情况。重点检查各地区依法严厉打击惩处一批违法违规行为，彻底治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关闭取缔一批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联合惩戒一批安全生产失信企业，曝光一批严重违法违规和重大隐患典型案例等。三是强化问题隐患整改情况。重点检查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巡查及今年以来明查暗访发现问题隐患的整改落实情况；大检查期间自查自改发现问题隐患的整改落实等。四是深入开展专项整治情况。重点检查各地区开展煤矿全面安全“体检”、危化品、道路交通、非煤矿山、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粉尘作业、消防、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及人员密集场所安全专项治理等。五是严肃追责问责情况。重点检查各地区对大检查工作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得力以及重大隐患不整改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肃问责的情况；对大检查期间发生事故的单位和有关责任人严肃查处追责等。
四、有关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通过督查，进一步强化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主要领导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大检查第一责任人责任，亲自参与，定期过问，严格按照安全生产大检查时间节点，强化各级、各有关部门第二阶段督查检查重点，全面展开执法行动。
（二）强化专业督查。省级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专业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的要求，突出事故多发地区、非法违法行为和事故隐患占比较大的地区，全面、及时展开专业性督查。指导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参照省级做法全面开展督查检查。
（三）强化考核推动。省安委办６个常态化督查组将对各级、各部门督查检查情况进行抽查，对执行“五个一批”、“四个一律”工作不到位的单位，将及时启动问责程序，并严厉考核扣分。省级各专业督查组督查发现的突出问题要提出处理意见，及时交省安委办启动追责程序，并纳入考核扣分事项。
（四）强化信息报送。省级有关部门和各州市还存在不按规定频次报送工作进展、执法处罚和相关数据等阶段性情况，报送数据不真实、典型非法违法案例不详实等问题，请省级有关部门要落实专人负责，对州、市类似问题也要督促，加强工作情况调度和信息传递，着重解决及时反映典型经验和好的做法，曝光非法违法典型案例，切实提高安全生产大检查警示威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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